
113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

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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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為 X 自動化設備廠商，就半導體晶片測試系統開發多軸多轉向測

試設備機台申請發明專利，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核准

X 發明專利。甲主張：乙未經甲之同意或授權，於 111 年 2 月間將系

爭 Y 設計向智慧局提出「旋動式模組化檢測設備」之 Y 專利申請，

並於 112 年 6 月 1 日獲准公告為 Y 發明專利。惟自甲於 110 年 11 月

至 111 年 1 月間，與丙公司接洽中之電子郵件可知，該設計圖之構想、

客製化之要求、包括系爭設計及冷凍系統修改與機台功能性組合等，

皆係由甲之員工丁所發想，故甲係 Y 專利之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而 Y

專利既經智慧局核准公告，則甲應實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

乙則以：系爭 Y 專利請求項中之驅動模組、馬達及傳動機構等技術

特徵，已被其他發明專利案所揭露，其係為所屬技術領域已公開之習

知技術；而其餘請求項所涉及之技術特徵，皆為乙所欲解決技術問題

之技術手段，或達成功效產生構想而提出，故其方屬對 Y 專利具有

實質貢獻之單獨發明人。甲對 Y 專利並無實質貢獻，非該專利之發

明人，不得請求乙將 Y 專利移轉登記為甲所有。

經查：丁係屬於甲之員工，於僱傭關係存續期間，對系爭 Y 專利之

部分請求項之技術特徵，確具有實質貢獻，亦即丁就系爭 Y 專利請

求項 1 之技術特徵具有實質貢獻，而其他 Y 專利請求項 2 至 7 之部

分技術特徵，係間接或直接依附請求項 1，包含系爭 Y 專利請求項 1

之全部技術特徵，故丁對系爭專利請求項 2 至 7 之部分技術特徵亦

具有實質貢獻。

試問：甲向法院提起確認乙之 Y 發明專利之專利申請權為甲與乙共

有，有無理由？請特別就專利法有關共同發明人與職務發明之概念及

其專利申請權歸屬問題，詳加論述之。（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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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為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可程式化 X 控制裝置」發明專利
（下稱 X 專利）之專利權人，在其專利權之期間內，乙公司未經甲之
同意或授權，擅自將 X 專利技術導入該公司之開發工具（下稱 Y 產
品）供其客戶使用，甲主張系爭產品落入 X 專利所含請求項之文義
範圍，侵害系爭專利權，因而訴請乙公司與其公司之負責人，應負專
利侵權之連帶賠償責任。惟乙公司則答辯，系爭請求項全部技術，因
屬習知之先前技術，不具新穎性。縱使其具有發明專利之新穎性要件，
系爭專利係既有技術之簡易組合之物，亦足以證明系爭請求項並不具
進步性。但甲另主張多年來已經多家國內知名公司參與授權並應用系
爭 X 專利技術於其產品之中，因此可見，X 專利因取代先前技術之
產品，而獲得商業上成功之進步性發明。試論如何判斷有關發明專利
進步性之要件，如已被證明不具進步性，則 X 專利之獲得商業上成
功與否，有無將之作為進步性輔助判斷之必要？（20 分）

三、我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就與該組織會員間均相互承認優先權，
並依專利法規定對非屬該組織會員之國民，亦設有適用優先權之規定。
依專利法第 28 條規定，申請人就相同發明在與中華民國相互承認優
先權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並於第一次申
請專利之日後 12 個月內，向中華民國申請專利者，得主張優先權。
同法第 29 條規定，依前條規定主張優先權者，應於申請專利同時聲
明下列事項：
一、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日。
二、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
三、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案號數。
違反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或前項之規定者，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且於同法第 29 條規定，申請人應於法定期限，檢送經前項國家或世
界貿易組織會員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惟如有遲誤檢送優先權證明文
件期間之情事，致視為未主張優先權者，另設有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
相關規定。
試問：依我國專利法規定，申請人應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經過多久之
法定期間內，檢送經前項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證明受理之申請文
件，且一旦遲誤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期間者，有無補救辦法？又外
國申請人如為非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之國民且其所屬國家與我國無相
互承認優先權者，若於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或互惠國領域內，設有住所
或營業所者，是否得依專利法規定主張優先權？請說明我國專利法及
相關國際公約之規定內容及理由。（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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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17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關於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設計專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發明、新型及設計專利都是保護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的創作

發明、新型及設計專利都須經過實體審查才能取得專利權

新型之標的，指對於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的創作

設計專利保護對物品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的創作，具

有技術性

2 下列關於設計專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衍生設計之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15 年屆滿

專利說明書之設計名稱，無須指定該設計所施予之物品

電子電路布局為主要基於技術或功能性之設計，依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可不受

設計專利之保護

設計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

3 公司（即雇用人）員工（即受雇人）之發明創作，關於該發明專利申請權、專利權歸屬，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發明，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受雇人

受雇人於職務上之發明，指其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

受雇人於非職務上完成之發明，其專利申請權屬於雇用人

受雇人於非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雇用人與受雇人得約定受雇人不得享受其發明之權益

4 有關專利法第 24 條規定，不予專利之發明和「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相關規定之比

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專利法與該協定不予專利之範圍，均包括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

對人類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療及手術方法，專利法與該協定皆規定可拒絕授予發明專利

對於選項（A）與（B）所列的不予專利發明，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規定世界貿易

組織各成員國應拒絕授予發明專利

該協定規定成員國不得僅因發明之使用為該國法律所禁止，即以保護公共秩序或道德為由

拒絕授予專利

5 下列關於專利申請文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發明及新型專利說明書應使社會大眾具有一般通常知識者，均能瞭解該專利內容，並可據

以實現

設計專利由申請權人備具申請書及說明書，說明書中尚須包含圖式，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

解釋發明與新型之申請專利範圍時，得審酌說明書、圖式與摘要

摘要以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主要用途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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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何者具有專利申請人資格？

公立學校之學生社團 辦理商業設立登記之獨資商號

政府機關 分公司

7 下列何者非屬專利申請日之要件？

發明專利申請案以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之圖式齊備之日為申請日

新型專利申請案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之圖式僅以外文本提出，未於專利專責機

關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而於專利專責機關為申請案不予受理之處分前補正中文本者，

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

設計專利申請案以申請書、說明書及圖式齊備之日為申請日

設計專利申請案之說明書及圖式未於申請時提出中文本，而以外文本提出，且於專利專責

機關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者，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

8 下列關於發明專利申請案分割之敘述，何者正確？

申請專利之發明，實質上為二個以上之發明時，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職權為分割之申請

分割後之發明申請案，不以原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為限

發明申請人為分割申請，應於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再審查核准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為之

分割後之發明申請案，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申請日，如有優先權者，不得主張優先權

9 下列關於專利早期公開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發明專利申請案之早期公開之時間為自申請日後 18 個月，如主張優先權者，以優先權日為準

專利早期公開制度，亦適用於新型及設計專利申請案

申請人不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

專利專責機關公開發明專利申請案時，不得公開有無申請實體審查事項

10 發明專利申請人對於申請案公開後公告前實施該發明之人，得請求適當之補償金。有關該補

償金請求權之構成要件及其限制條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人須以書面通知實施人該申請案內容，或實施人明知該申請案已經公開

實施人在專利公告前就該發明繼續為商業上實施

申請人就同一發明同時申請並取得新型專利權者，僅得在請求補償金或新型專利權間擇一

主張

補償金請求權自該專利公告之日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11 有關申請人就同一創作得主張專利權保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同時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

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就同一創作已取得新型專利權者，不予發明專利

發明專利審定前，就同一創作取得之新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者，不予發明專利

取得新型專利後再以同一創作申請發明專利者，其新型專利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日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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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關於專利申請案修正之敘述，何者正確？

為保護專利申請人利益，申請人於修正時原則上得將新技術修正加入原說明書、申請專利

範圍及圖式

專利申請人接獲專利專責機關為最後通知限期申復，申請人於通知之期間內，不得申請專

利範圍之減縮

發明專利申請以外文本提出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者，事後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

間內補正中文本者，其外文本不得修正

專利專責機關審查時，係依中文本進行審查，故專利申請以外文本提出，事後依規定補正

中文本者，該中文本誤譯之訂正翻譯，不以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為限

13 以下列何種情事提起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

專利申請權為共有，但未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

說明書未明確且充分揭露申請專利之新型

相同新型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其中申請在後者獲准新型專利

分割後之發明專利申請案，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申請專利範圍所揭露之範圍

14 下列關於舉發與專利權撤銷之敘述，何者錯誤？

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者，得就各請求項分別撤銷其專利權

專利權一經撤銷，其效力視為自始不存在

對於舉發審定得提起行政救濟

舉發成立之審定未經依法提起行政救濟，專利權撤銷即為確定

15 發明專利之舉發案件審查期間有更正案者，專利專責機關對於舉發案與更正案（下稱二案）

之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同一舉發案審查期間，有二以上之更正案者，申請在先之更正案，視為撤回

專利專責機關應合併審查二案及合併審定

專利專責機關應先就舉發案進行審查，如舉發案審查不成立，再審查更正案

舉發審定書主文，應就各請求項分別載明審定結果

16 專利權人為實施醫藥品、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之發明專利，須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得

許可證者，得申請延長其專利權期間。有關該專利權期間之延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專利權延長之期間，最長以 5 年為限

專利權人得多次申請延長，但延長期間總計不得超過法定上限

得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之醫藥品，包含動物用藥品

可根據同一許可證，申請延長不同發明專利之專利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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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關於發明與新型專利優先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須於先申請案申請日後 15 個月內在我國提出專利申請，並主張優先權

申請人基於其在我國先申請之專利案再提出專利申請者，先申請案自其申請日後屆滿 15 個

月，視為撤回

申請人基於其在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國家之先申請專利主張優先權者，須於先申請案申

請日後 15 個月內檢送該國受理之申請文件

主張優先權之後申請案，在先申請案申請日後逾 18 個月者，不得撤回優先權主張

18 下列何者非屬發明專利權授權之情形？

專利權人為專屬授權後，排除自己實施該專利發明及向第三人授權

專利權人為非專屬授權後，不排除自己實施專利發明及向第三人授權

非專屬被授權人除經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者外，不得將其被授予之權利再授權第

三人實施

發明專利權人將其專利權授權他人實施，非經向專利專責機關登記，不生授權之效力

19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關於專利強制授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反競爭為由允許強制授權時，此強制授權不適用主要必須供應該成員國國內市場需要之

限制

具備該協定所規定之強制授權事由者，無須花費合理期間向專利權人努力取得授權，即可

開始實施被授權之專利

該協定有關專利強制授權之規定，明定適用於設計專利

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可訂定法令，允許合乎該協定各種法定事由及限制者可直接取得強制

授權，無須個案考量與許可

20 下列何者不屬於專利權效力之限制？

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以善意在

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混合二種以上醫藥品而製造之醫藥品或方法，其發明專利權效力不及於依醫師處方箋調劑

之行為及所調劑之醫藥品（專利法第 61 條規定）。該條規定之醫藥品包含動物用醫藥品

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以取得藥事法所定藥物查驗登記許可或國外藥物上市許可為目

的，而從事之研究、試驗及其必要行為

非出於商業目的之未公開行為


